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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四届会议 

议程项目 159 

   联合国宪章和加强联合国作用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第六委员会的报告 

报告员: 约什科 克利索维奇先生(克罗地亚) 

  一. 导言 
1. 题为 联合国宪章和加强联合国作用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的项目是按照大会

1998年 12月 8日第 53/106号决议列入大会第五十四届会议临时议程的  

2. 1999 年 9 月 17 日大会第 3 次全体会议根据总务委员会的建议决定将上述项目
列入议程并分配给第六委员会  

3. 第六委员会在 1999年 10月 13日至 15日及 18日和 27日以及 11月 11日 12
日和 16日举行的第 5至 8 17 29 30和 34次会议上审议了本项目 委员会审议

本项目时各发言代表的意见载于有关的简要记录(A/C.6/54/SR.5-8 17 29 30 和
34)  

4. 在审议这个项目时 委员会收到下列文件: 

(a) 联合国宪章和加强联合国作用特别委员会的报告;1 

(b)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机关惯例汇编和安全理事会惯例汇辑的报告(A/54/363); 

(c) 秘书长关于执行 联合国宪章 中关于援助因实施制裁而受影响的第三国

的规定的报告(A/54/383)  

  二. 提案的审议 

  A. 决议草案 A/C.6/54/L.11 
5. 在 11 月 16 日第 34 次会议上,埃及代表介绍了题为 联合国宪章和加强联合国

作用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的决议草案(A/C.6/54/L.11)  

———————— 

 1  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四届会议,补编第 33号和更正 (A/54/33和 Cor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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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埃及代表在介绍决议草案时作了口头订正如下: 

 (a) 删除序言部分第 8段 内容如下  

  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内载国际法院和各国关于提交法院审理的案

件数量增多对国际法院工作的影响的评论和意见  

 (b) 删除执行部分第 3段(e)分段 内容如下  

  (e) 考虑到国际法院和各国按照第 53/106 号决议提出的评论,继续
审议如何以切实可行的方式与方法,在尊重国际法院的权威性和独立性的同
时,加强国际法院,但有一项理解,即作为审议结果的任何可能采取的行动不
应引起对 联合国宪章 或 国际法院规约 的任何修改  

并将(f)分段重新编号为(e)分段  

 (c) 在执行部分第 5段中 删除句尾 并继续审议应如何改进其工作方法 的

案文  

7. 在决议草案通过前 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代表发言解释立

场 见 A/C.6/54/SR.34  

8. 在同次会议上,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了经口头订正的决议草案 A/C.6/54/L.11(见
第 15段 决议草案一)  

  B. 决议草案 A/C.6/54/L.3/Rev.1 

9. 在 10 月 27 日第 17 次会议上,保加利亚代表以保加利亚 俄罗斯联邦和乌克兰

的名义介绍了题为 执行 联合国宪章 中有关援助因实施制裁而受影响的第三国

的规定 的决议草案(A/C.6/54/L.3) 案文如下: 

  大会, 

  关切某些国家因执行安全理事会对另一些国家实施的预防性或强制性措

施而面临特殊经济问题,并考虑到联合国会员国根据 联合国宪章 第四十九

条有义务在执行安全理事会所决定的措施方面通力合作,彼此协助, 

  回顾根据 宪章 第五十条,面临此种性质特殊经济问题的第三国有权
与安全理事会协商,以期解决这些问题, 

  认识到宜于考虑制定进一步的适当协商程序,以便以更有效的方式处理
宪章 第五十条所述的问题, 

  回顾: 

  (a) 秘书长题为 和平纲领 的报告,特别是其中第 41段, 

  (b) 其 1992年 12月 18日题为 和平纲领:预防性外交和有关事项 的第

47/120 A号决议 1993年 9月 20日题为 和平纲领 的第 47/120 B号决议,特
别是其中题为 因实施预防性或强制性措施而产生的特殊经济问题 的第四节,
以及 1997年 9月 15日题为 和平纲领 补编 的第 51/242号决议,特别是其
中题为 联合国施加制裁问题 的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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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秘书长题为 和平纲领 补编 的立场文件, 

  (d) 1995年 2月 22日安全理事会主席的声明, 

  (e) 秘书长按照安全理事会主席关于根据 宪章 第七章实施的制裁对

各国造成的特殊经济问题这一问题的声明而编写的报告, 

  (f) 秘书长关于向因执行安全理事会对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实施制裁的
各项决议而受影响的国家提供经济援助的各次报告,以及大会 1993 年 12 月 21
日第 48/210号 1994年 12月 2日第 49/21 A号 1995年 12月 12日第 50/58 
E号 1996年 12月 5日第 51/30 A号和 1997年 12月 16日第 52/169 H号决议, 

  (g) 联合国宪章和加强联合国作用特别委员会关于其 1994 至 1999 年所
举行的各届会议的工作报告, 

  (h) 秘书长关于执行 宪章 中有关援助因实施 宪章 第七章的制裁

而受影响的第三国的规定的各次报告, 

  注意到秘书长按照大会 1998 年 12 月 8 日第 53/107 号决议提出的最新
报告, 

  回顾最近有几个论坛,包括大会及其附属机关和安全理事会,都讨论了援
助因实施制裁而受影响的第三国的问题, 

  又回顾安全理事会按照 1994 年 12 月 16 日安全理事会主席的声明采取
的措施,声明中表示,作为改进安理会成员与联合国其他会员国之间的信息流通
和意见交流的一种努力,应该多举行公开会议,特别是在审议一个主题的早期阶
段, 

  强调在拟订制裁制度时,应当适当顾及制裁对第三国的潜在影响, 

  又强调在这方面 宪章 第七章赋予安全理事会的权力和 宪章 第二

十四条为保证联合国行动迅速有效而授予安理会的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的主要

责任, 

  回顾根据 宪章 第三十一条,对于向安全理事会提出的任何问题,经安
理会认为对非安理会成员的联合国任何会员国的利益有特别关系时,该会员国
得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认识到根据 宪章 第七章实施的制裁已在第三国造成特殊经济问题,
需要采取切实步骤,有效解决这些问题, 

  考虑到可能因实施制裁而受影响的第三国的意见  

  认识到向因实施制裁而受影响的第三国提供援助,将更有助于国际社会
有效和全面地对待安全理事会所实施的制裁, 

  并认识到鉴于因执行安全理事会根据 宪章 第七章实施的预防性或强

制性措施而对受影响的第三国造成的特殊经济问题很严重,对这些国家的经济
产生不利影响,因此整个国际社会 特别是参与提供经济和财政援助的国际机

构应当继续考虑到并且以更有效的方式处理这些特殊经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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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其 1995 年 12 月 11 日第 50/51 号 1996 年 12 月 17 日第 51/208
号 1997年 12月 15日第 52/162号决议和 1998年 12月 8日第 53/107号决议
的规定, 

  1.  再次请安全理事会考虑酌情制定进一步的机制或程序,以便根据 联

合国宪章 第五十条,尽早与因执行安理会根据 宪章 第七章实施的预防性

或强制性措施而实际或可能面临特殊经济问题的第三国进行协商,以期解决这
些问题,包括以适当的方法和方式提高安理会审议受影响的国家所提出的援助
请求时采用的方法和程序的效能; 

  2.  再次欢迎安全理事会自大会第 50/51 号决议通过以来,为提高各个制
裁委员会的效能和透明度而采取的进一步措施,并请安理会实行这些措施,同时
强烈建议安理会继续努力,进一步改进各个制裁委员会的运作,精简其工作程序,
便利因执行制裁而面临特殊经济问题的国家的代表向它们求助; 

  3.  请秘书长继续致力于执行第 50/51 号 第 51/208 号 第 52/162 号
和第 53/107 号决议 确保秘书处内的主管单位发展足够能力并拟订适当的方

式 技术程序和准则 以继续经常性地整理和协调关于可向因实施制裁而受影

响的第三国提供的国际援助的资料,继续拟定一套可能用来评估第三国实际受
到的不利影响的办法,并探讨向受影响的第三国提供援助的创新和实际措施; 

  4.  欢迎关于拟定一套办法以供评估第三国因实施预防性或强制性措施
而受到的影响和探讨向受影响的第三国提供国际援助的创新和实际措施的特设

专家组会议的报告,并吁请所有国家和联合国系统内外的有关国际组织如果尚
未这样做的话,就特设专家组会议的报告提出意见  

  5.  请秘书长考虑到各国 联合国系统的组织 国际金融机关和其他国

际组织的意见,就执行 宪章 中有关援助因实施制裁而受影响的第三国的规

定特设专家组的结论与建议,向大会第五十五届会议提出意见; 

  6.  重申大会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及方案和协调委员会各自在适当情况

下,在调动和监测国际社会和联合国系统向因执行安全理事会实施的预防性或
强制性措施而面临特殊经济问题的国家提供经济援助的努力方面,以及在适当
情况下,在找出解决这些国家特殊经济问题的方法方面所应发挥的重要作用; 

  7. 欢迎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 1999 年 7 月 20 日第 1999/59 号决议内,决
定继续审议向因实施制裁而受影响的第三国提供援助的问题,并决定将秘书长
关于执行 联合国宪章 中有关援助因实施制裁而受影响的第三国的规定的报

告转递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2000年实质性会议; 

  8.  请联合国系统的组织 国际金融机构 其他国际组织 区域组织和

会员国在适当情况下,更具体和直接地设法解决受到根据 宪章 第七章实施

的制裁影响的第三国的特殊经济问题,并为此目的,考虑改进协商程序,同这些国
家保持建设性对话,包括经常定期举行会议,以及在适当情况下举行有联合国机
构和其他国际组织参加的受影响第三国与捐助者的特别会议; 

  9.  请联合国宪章和加强联合国作用特别委员会在 2000 年的会议上考
虑到秘书长所有有关的报告 特别是载有依照大会第 52/162 号决议第 4 段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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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特设专家组会议审议情况和主要结论摘要的 1998 年报告,以及秘书长就这
个问题提出的最新报告 就这个问题收到的各种提议 第六委员会在大会第五

十四四四四届会议期间就这个问题进行的辩论和大会第 51/242 号决议附件二所载关
于联合国施加制裁问题的文本以及大会第 50/51 号 第 51/208 号 第 52/162
号 第 53/107 号决议和本决议的执行情况,优先审议执行 宪章 中有关援助

因实施 宪章 第七章的制裁而受影响的第三国的规定的问题; 

  10.  决定在大会第五十五届会议期间,在第六委员会的一个工作组内,审
议在制订有效措施以执行 宪章 中有关援助因实施 宪章 第七章的制裁而

受影响的第三国的规定方面取得的进一步进展; 

  11.  请秘书长就本决议的执行情况向大会第五十五届会议提出报告  

10. 在 11 月 12 日第 30 次会议上,加纳代表兼非正式协商协调员介绍了题为 执行

联合国宪章 中有关援助因实施制裁而受影响的第三国的规定 的订正决议草案

(A/C.6/54/L.3/Rev.1)  

11. 在同次会议上,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了决议草案 A/C.6/54/L.3/Rev.1(见第 15 段,
决议草案二)  

12. 在决议草案通过后 俄罗斯联邦代表发言解释立场(见 A/C.6/54/SR.30)  

  C. 决议草案 A/C.6/54/L.5 

13. 在 11 月 11 日第 29 次会议上 墨西哥代表介绍了题为 加强国际法院 的决

议草案 A/C.6/54/L.5  

14. 在同次会议上,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了决议草案 A/C.6/54/L.5(见第 15 段,决议草
案三)  

  三. 第六委员会的建议 

15. 第六委员会建议大会通过下列决议草案: 

决议草案一 

联合国宪章和加强联合国作用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大会, 

 回顾其 1975 年 12 月 15 日设立联合国宪章和加强联合国作用特别委员会的第
3499(XXX)号决议,及其后各届会议通过的有关决议, 

 还回顾其 1993年 8月 17日关于振兴大会工作的第 47/233号决议, 

 又回顾其 1992 年 12 月 11 日关于安全理事会席位公平分配和成员数目增加的
问题的第 47/62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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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到安全理事会席位公平分配和成员数目增加问题及与安全理事会有关的其

他事项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的报告,2 

 回顾其 1993 年 9 月 20 日第 47/120 B 号决议所载与特别委员会的工作有关的
内容, 

 又回顾其 1997年 7月 31日关于加强联合国系统的第 51/241号决议和 1997 的
9 月 15 日题为 和平纲领 补编 的第 51/242 号决议,其中大会通过了该决议附
件中关于协调和关于联合国施加制裁问题的文本, 

 还回顾国际法院是联合国主要的司法机构,并重申其权威性和独立性, 

 认为需要找到加强国际法院的切实可行的方式与方法, 

 注意到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各机关惯例汇编和安全理事会惯例汇辑的报告,3 

 回顾其 1998年 12月 8日第 53/106号决议, 

 审议了特别委员会 1999年会议的工作报告,4 

 1. 注意到联合国宪章和加强联合国作用特别委员会的报告;4 

 2. 决定特别委员会于 2000年 4月 10日至 20日举行下一届会议; 

 3. 请特别委员会在其 2000年会议上,依照大会 1995年 12月 11日第 50/52号
决议第 5段的规定: 

 (a) 继续审议关于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所有方面问题的所有提议,以加强联合
国的作用,并在这方面,审议已经或可能提交特别委员会 2000 年会议的关于维持国际
和平与安全的其他提议; 

 (b) 继续优先审议执行 联合国宪章 中有关援助因实施 宪章 第七章的制

裁而受影响的第三国的规定问题,审议时应考虑到秘书长的各个报告 5 就这个问题
提出的各种提议 第六委员会在大会第五十四届会议上就这个问题进行的辩论和大

会第 51/242 号决议附件二所载的关于联合国施加制裁问题的文本,以及大会 1995 年
12 月 11 日第 50/51 号 1996 年 12 月 17 日第 51/208 号 1997 年 12 月 15 日第
52/162号和 1998年 12月 8日第 53/107号决议各项规定的执行情况; 

 (c) 继续进行关于和平解决国家间争端问题的工作,并在这方面继续审议关于
和平解决国家间争端的各种提议,包括关于设立一个解决争端事务处在争端初期提
供服务或作出反应的提议,以及关于加强国际法院作用的各种提议; 

———————— 

 2  同上, 第五十三届会议,补编第 47号 (A/53/47)  

 3  A/54/363  

 4  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四届会议,补编第 33号 和更正(A/54/33和 Corr.1)  

 5  A/48/573-S/26705(见 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四十八年,1993 年 10 月 11 月和 12 月份补
编 ) A/49/356 A/50/60-S/1995/1(见同上, 第五十年,1995 年 1 月 2 月和 3 月份补
编 ) A/50/423 A/50/361 A/51/317 A/52/308和 A/53/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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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参照秘书长依照 1995 年 12 月 11 日第 50/55 号决议提交的报告 6 秘书
长题为 革新联合国:改革方案 的报告7 以及各国在大会过去各届会议期间就这个
问题表示的意见,继续审议关于托管理事会的各种提议; 

 (e) 继续优先审议旨在改进其工作方法并且提高其效率的手段和方式,以期查
明可普遍受到赞同的措施,以备将来加以执行; 

 4. 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 3 第 33 段,赞扬秘书长继续致力于减少 联合国各机

关惯例汇编 在出版上的积压,并且赞同秘书长努力消除 安全理事会惯例汇辑

在出版上的积压; 

 5. 请特别委员会在其 2000 年会议上继续确定在其今后工作中审议的新议题,
以期对振兴联合国的工作作出贡献,讨论如何向大会在这个领域的各个工作组提供
协助,并在这方面审议加强特别委员会与其他处理联合国改革问题的工作组之间协
调的方式与方法,包括特别委员会主席在这方面的作用; 

 6. 请特别委员会向大会第五十五届会议提交关于其工作的报告; 

 7. 决定将题为 联合国宪章和加强联合国作用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的项目列

入大会第五十五届会议临时议程  

决议草案二 

执行 联合国宪章 中有关援助因实施制裁而受影响的第三国的规定 

 大会, 

 关切某些国家因执行安全理事会对另一些国家实施的预防性或强制性措施而面

临特殊经济问题,并考虑到联合国会员国根据 联合国宪章 第四十九条有义务在

执行安全理事会所决定的措施方面通力合作,彼此协助, 

 回顾根据 宪章 第五十条,面临此种性质特殊经济问题的第三国有权与安全
理事会协商,以期解决这些问题, 

 认识到宜于考虑制定进一步的适当协商程序,以便以更有效的方式处理 宪

章 第五十条所述的问题, 

 回顾: 

 (a) 秘书长题为 和平纲领 的报告,8特别是其中第 41段, 

 (b) 其 1992 年 12 月 18 日题为 和平纲领:预防性外交和有关事项 的第

47/120 A号决议 1993年 9月 20日题为 和平纲领 的第 47/120 B号决议,特别是
其中题为 因实施预防性或强制性措施而产生的特殊经济问题 的第四节,以及

———————— 

 6  A/50/1011  

 7  A/51/950和 Add.1-7  

 8 A/47/277-S/24111;见 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四十七年,1992 年 4 月 5 月和 6 月份补
编 ,S/24111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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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年 9 月 15 日题为 和平纲领 补编 的第 51/242 号决议,特别是其中题为
联合国施加制裁问题 的附件二, 

 (c) 秘书长题为 和平纲领 补编 的立场文件,9 

 (d) 1995年 2月 22日安全理事会主席的声明,10 

 (e) 秘书长按照安全理事会主席关于根据 宪章 第七章实施的制裁对各国造

成的特殊经济问题这一问题的声明 12而编写的报告,111112 

 (f) 秘书长关于向因执行安全理事会对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实施制裁的各项决
议而受影响的国家提供经济援助的各次报告,13以及大会 1993 年 12 月 21 日第
48/210 号 1994 年 12 月 2 日第 49/21 A 号 1995 年 12 月 12 日第 50/58 E 号
1996年 12月 5日第 51/30 A号和 1997年 12月 16日第 52/169 H号决议, 

 (g) 联合国宪章和加强联合国作用特别委员会关于其 1994至 1999年所举行的
各届会议的工作报告,14 

 (h) 秘书长关于执行 宪章 中有关援助因实施 宪章 第七章的制裁而受影

响的第三国的规定的各次报告,15 

 注意到秘书长按照大会 1998年 12月 8日第 53/107号决议提出的最新报告,16 

 回顾最近有几个论坛,包括大会及其附属机关和安全理事会,都讨论了援助因实
施制裁而受影响的第三国的问题, 

 又回顾安全理事会按照 1994 年 12 月 16 日安全理事会主席的声明17采取的措

施,声明中表示,作为改进安理会成员与联合国其他会员国之间的信息流通和意见交
流的一种努力,应该多举行公开会议,特别是在审议一个主题的早期阶段, 

———————— 

 9  A/50/60-S/1995/1;见 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 ,第五十年 ,1995 年 1 月 2 月和 3 月份补
编 ,S/1995/1号文件  

 10 S/PRST/1995/9;见 安全理事会决议及决定,1995年  

 11  A/48/573-S/26705;见 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四十八年,1993 年 10 月 11 月和 12 月份补
编 ,S/26705号文件  

 12  见 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四十七年,1992 年 10 月 11 月和 12 月份补编 ,S/25036 号文
件  

 13 A/49/356 A/50/423 A/51/356和 A/52/535  

 14 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九届会议,补编第 33 号 (A/49/33);同上, 第五十届会议,补编第 33
号 (A/50/33);同上, 第五十一届会议,补编第 33 号 (A/51/33);同上, 第五十二届会议,补编
第 33号 及更正(A/52/33和 Corr.1) 同上 第五十三届会议,补编第 33号 (A/53/33);和同
上, 第五十四届会议,补编第 33号 和更正(A/54/33和 Corr.1)  

 15 A/50/361 A/51/317 A/52/308和 A/53/312  

 16 A/54/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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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调在拟订制裁制度时,应当适当顾及制裁对第三国的潜在影响, 

 又强调在这方面 宪章 第七章赋予安全理事会的权力和 宪章 第二十四条

为保证联合国行动迅速有效而授予安理会的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的主要责任, 

 回顾根据 宪章 第三十一条,对于向安全理事会提出的任何问题,经安理会认
为对非安理会成员的联合国任何会员国的利益有特别关系时,该会员国得参加讨论,
但无表决权, 

 认识到根据 宪章 第七章实施的制裁已在第三国造成特殊经济问题,需要加
紧努力,有效解决这些问题, 

 考虑到可能因实施制裁而受影响的第三国的意见  

 认识到向因实施制裁而受影响的第三国提供援助,将更有助于国际社会有效和
全面地对待安全理事会所实施的制裁, 

 并认识到鉴于因执行安全理事会根据 宪章 第七章实施的预防性或强制性措

施而对受影响的第三国造成的特殊经济问题很严重,对这些国家的经济产生不利影
响,因此整个国际社会 特别是参与提供经济和财政援助的国际机构应当继续考虑

到并且以更有效的方式处理这些特殊经济问题, 

 回顾其 1995年 12月 11日第 50/51号 1996年 12月 17日第 51/208号 1997
年 12月 15日第 52/162号决议和 1998年 12月 8日第 53/107号决议的规定, 

 1. 再次请安全理事会考虑酌情制定进一步的机制或程序,以便根据 联合国

宪章 第五十条,尽早与因执行安理会根据 宪章 第七章实施的预防性或强制性

措施而实际或可能面临特殊经济问题的第三国进行协商,以期解决这些问题,包括以
适当的方法和方式提高安理会审议受影响的国家所提出的援助请求时采用的方法和

程序的效能; 

 2. 再次欢迎安全理事会自大会第 50/51号决议通过以来所采取的进一步措施,
最近的是安全理事会主席 1999年 1月 29日的说明18 中所述的旨在改进制裁委员会
的工作的措施,包括提高各个制裁委员会的效能和透明度,请安理会实行这些措施,同
时强烈建议安理会继续努力,进一步改进各个制裁委员会的运作,精简其工作程序,便
利因执行制裁而面临特殊经济问题的国家的代表向它们求助; 

 3. 请秘书长继续致力于执行第 50/51 号 第 51/208 号 第 52/162 号和第
53/107 号决议 确保秘书处内的主管单位发展足够能力并拟订适当的方式 技术程

序和准则 以继续经常性地整理和协调关于可向因实施制裁而受影响的第三国提供

的国际援助的资料,继续拟定一套可能用来评估第三国实际受到的不利影响的办法,
并探讨向受影响的第三国提供援助的创新和实际措施; 

  ———————— 

 17 S/PRST/1994/81;见 安全理事会决议及决定,1994年  

 18  S/199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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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欢迎秘书长的报告19 内载特设专家组关于拟定一套办法以供评估第三国
因实施预防性或强制性措施而受到的影响和探讨向受影响的第三国提供国际援助的

创新和实际措施的会议的审议意见和主要调查结果摘要, 并吁请所有国家和联合国
系统内外的有关国际组织如果尚未这样做的话,就特设专家组会议的报告提出意
见 11 

 5. 请秘书长考虑到各国 联合国系统的组织 国际金融机关和其他国际组织

的意见,就执行 宪章 中有关援助因实施制裁而受影响的第三国的规定特设专家

组的审议意见和主要调查结果,包括建议,向大会提出意见,并酌情提供关于这方面的
其他情况发展,特别是关于安全理事会主席的说明 18 中所提及的判裁委员会的工作
的资料; 

 6. 重申大会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及方案和协调委员会各自在适当情况下在调

动和监测国际社会和联合国系统向因执行安全理事会实施的预防性或强制性措施而

面临特殊经济问题的国家提供经济援助的努力方面,以及在适当情况下,在找出解决
这些国家特殊经济问题的方法方面所应发挥的重要作用; 

 7. 注意到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 1999年 7月 30日第 1999/59号决议内,决定继
续审议向因实施制裁而受影响的第三国提供援助的问题,并决定将秘书长关于执行
联合国宪章 中有关援助因实施制裁而受影响的第三国的规定的报告 16 转递经

社理事会 2000年实质性会议; 

 8. 请联合国系统的组织 国际金融机构 其他国际组织 区域组织和会员国

在适当情况下,更具体和直接地设法解决受到根据 宪章 第七章实施的制裁影响

的第三国的特殊经济问题,并为此目的,考虑改进协商程序,同这些国家保持建设性对
话,包括经常定期举行会议,以及在适当情况下举行有联合国机构和其他国际组织参
加的受影响第三国与捐助者的特别会议; 

 9. 请联合国宪章和加强联合国作用特别委员会在 2000 年的会议上考虑到秘
书长所有有关的报告 特别是载有依照大会第 52/162 号决议第 4 段举行的特设专
家组会议审议情况和主要结论摘要的 1998 年报告,19 连同秘书长就这个问题提出的
最新报告 16 就这个问题收到的各种提议 第六委员会在大会第五十四四四四届会议期间

就这个问题进行的辩论和大会第 51/242 号决议附件二所载关于联合国施加制裁问
题的文本以及大会第 50/51 号 第 51/208 号 第 52/162 号 第 53/107 号决议和本
决议的执行情况,优先审议执行 宪章 中有关援助因实施 宪章 第七章的制裁

而受影响的第三国的规定的问题; 

 10. 决定在大会第五十五届会议期间,在第六委员会内,或必要时在该委员会的
一个工作组内,审议在制订有效措施以执行 宪章 中有关援助因实施 宪章 第

七章的制裁而受影响的第三国的规定方面取得的进一步进展  

 11. 请秘书长在题为 联合国宪章和加强联合国作用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的议

程下,就本决议的执行情况向大会第五十五届会议提出报告  

———————— 

 19  见 A/53/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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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草案三 

加强国际法院 

 大会, 

 回顾国际法院是联合国的主要司法机关, 

 注意到各国日益诉诸法院及这种增加对其工作的影响, 

 回顾其 1998 年 12 月 8 日第 53/106 号决议,其中请特别委员会考虑各种加强国
际法院的实际方式和方法, 

 铭记法院和各国提出的关于提交法院审理的案件数量增多对其工作的影响的评

论和意见,20 

 1. 对国际法院采取措施以最高效率处理增加的工作量,表示赞赏; 

 2. 请法院定期审查其工作方法,并采取其他措施以加快其程序; 

 3. 请到法院出庭的国家积极考虑载有法院的评论和意见的秘书长的报告,附
件第 3段所提出的指导,21 并在可能时采取任何有助于加快程序的其他措施  

–––––––––––––– 

———————— 

 20  A/53/326和 Add.1及 Corr.1  

 21  A/53/326和 Corr.1  


